114年12月版
	國立成功大學專長微學程規劃書

	申請單位(或負責老師)
	
	申請日期
	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
	領域專長
學程名稱
	中文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專長微學程

	
	英文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ecialization Program

	教學目標/課程概述
	


	學程目標擬結合SDGs項目 (至多3項)
	□消除貧窮 □消除飢餓 □健康與福祉 □教育品質 □性別平等 □淨水與衛生
□可負擔能源 □就業與經濟成長 □工業、創新與基礎建設 □減少不平等 
□永續城市 □責任消費與生產 □氣候行動 □海洋生態 □陸地生態 
□和平與正義制度□全球夥伴

	課程規劃

	編號
	主開課單位
	課程名稱
*課程規劃不得超過10門
	開課學期
(上/下/全)
	課程碼
*與主要開課單位合開，請並列課程碼
	學分
	課程說明
(通識/基礎/進階)*註一
	
備註
(課綱連結網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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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本專長微學程應修畢學分數
	15學分

	注意事項
	1、 本校全體學生(含跨校生)於在校期間，均可申請修習。
2、 各微學程涵蓋之課程規劃不得超過10門，學生於各微學程指定課程，累計選修 15 學分以上者，於成績單註記修畢該微學程專長；課程以規劃書所列課程之課程碼為依據。
3、 修習微學程之學生，每學期所修學分上下限制，仍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
4、 修習微學程各科目之成績，須併入學期總學分及學期成績計算。
5、 微學程各科目之學分，如果屬於原系專業課程，則計入專業學分；非屬於原系課程，經所屬系(所)同意，得計入跨系選修學分。
6、 通識課程依通識選修規定得計入通識學分。

	備註
	1、 課程說明定義：【基礎/進階】指由各院、系所開設之課程，並建議為基礎或進階修課順序參考；【通識】指由本校通識教育中心開設之課程。
2、 審核與實施程序：微學程應提具規劃書，提送教務處專長微學程審查小組（下稱審查小組）審核通過後成立。若後續課程內容有所異動，亦應重新提送審查小組進行審核，經審查通過後始得調整組成課程。
3、 課程資訊提供要求：為利審查作業進行，規劃書中所列之各課程名稱，請 提供該課程最近一次開課之本校課程大綱連結網址 以供查核，另請 將可編輯之 Word 格式規劃書電子檔 寄至教務處課務組指定信箱（z10510040@ncku.edu.tw）以完成資料提送程序。


	申請單位(或負責老師)簽章(日期)

	





